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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

办公室： 为确保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和英语测

试的顺利进行，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提出，各级考

试组织机构务必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

作规则》（财考[2001]11号）及相关要求组织考试，确实做到

“精心组织，万无一失”。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

试期间：全国考委会的总值班室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值班电话：010-68703208，68721166转6008；传真

：010-68703206。各地方考试委员会必须设立值班室、值班电

话、值班传真电话，并由有关领导值班，及时处理紧急异常

情况。各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办）要将

值班领导名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电话于9月5日前

报至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考

办）。 二、考试期间：各级考试组织机构要严肃保密纪律。

各级考试组织机构在试卷发送、回收及保管各环节必须高度

重视保密工作，严格履行交接手续，并及时将各地方考办交

接试卷情况反馈至全国考办。在试卷押运、保管期间，要派

专人负责，以确保试卷安全，不得失误、失密，坚决杜绝徇

私舞弊。答卷在考点不得过夜。此项工作实行领导层层负责

制，出现问题，追究责任人及有关领导的责任，并严肃处理

。 各地方考办应在做好试卷保密工作的同时，充分考虑气候

因素的影响，在试卷保管及运输过程中做好试卷的防潮、防



湿、防雨等相关工作。 各级考试组织机构要严格按规定配备

考试工作人员。监考、巡考人员要严格履行职责，坚决查处

一切违规行为，并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

行为处理办法》（财政部第40号令）的规定予以处理。对放

任或纵容考生作弊的有关人员从严查处。 三、各级考办要按

要求对监考人员实施必要的培训，并提请监考人员认真阅读

《监考人员必读》，且严格遵照执行。现将有关事项重点说

明如下： 1．每科考试开始前，监考人员应当众宣读《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场须知》（以下简称《须知

》，见附件1），有条件的考点可利用广播，集中宣读。《须

知》将随试卷一并下发。 考试前，全国考办还将印制部分《

须知》宣传告示，随试卷分发到各考点，请注意查收并张贴

。 2．为有效地记录考生出考情况，全国考办统一印制了《

考场情况记录卡》，各地方考办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该卡有

关信息套打在该表中，并在考试前发至各考点。具体填涂方

法我们已在下发的《监考人员必读》中以图解方式予以说明

。 考试结束后，要认真审核《考场情况记录卡》的填涂质量

，并以考点为单位，一科一袋进行清点，清点无误后装入《

考场情况记录卡袋》中，随有效试卷一并送达阅卷地。 送达

阅卷地的《考场情况记录卡》将由各地方考办送卷人员配合

全国考办工作人员进行该卡的数据读取。 3．为指导监考人

员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国考办特制定了《监考人员操作规

程记录单》，该记录单将随试卷一并下发。 4．考试前，应

配备A4草稿纸，每位考生经济法科目1张，其他四科不少于4

张，英语测试1张。实施时，先发放一张给考生，考生用完后

再换发一张。 5．考试实施前将《考场情况记录卡》和《考



场照片清单》与试卷袋一并发至各考场监考人员。《考场情

况记录卡》于开考前请考生在考生签名栏内签名，考试结束

后，按要求装袋随试卷送阅卷地；《考场照片清单》由监考

人员记录考生出考情况，考试结束后，装订成册，由地方考

办留存。如在考生应考期间有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请监考

人员在《考场情况记录卡》中注明。 为引导考生正确进入考

场，建议在考试实施前将“五科一表”的《考场清单》张贴

在考场明显位置。 四、考试结束后，各考点要按要求对试卷

进行封装，封装试卷所需钩针、胶水由各考点自备。各地方

考办要认真按科目清点各考区有效答题卡、答题卷及相关资

料，认真填写《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有效答题卡、答题

卷及相关资料报送单》（一式三联，见附件2），特别注意审

核填写的客观答题卡卡袋及主观答题卷卷袋上的有效份数。 

为便于试卷交接时与全国考办联络，请各地方考办在选派专

人运送试卷时，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为本考办工作人员。并

请于9月18日至9月23日将答卷送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确保

送卷安全。 在办理试卷交接手续时，送卷人员必须与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接卷人员当面清点有效答题卡、答题卷及相关资

料，并与《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有效答题卡、答题卷及

相关资料报送单》所填写项目数据核对无误。 各地方考办应

于9月5日前将送卷时间安排、送卷人员名单、移动电话号码

、送卷方式（汽车、火车或飞机）及件数报至全国考办。 1

．接卷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会计学院 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14号 联系人：蔡昌明 （小灵通）

027-62709015 手机 13871251208 电话：027-88382063

，027-88386514 传真：027-88382063，027-88383700 2．接待单



位：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8号

（省财政厅） 联系人：胡于珑、 电话：027-87833365，手

机13907113136 传真：027-87849605 3． 全国考办联系电话

：010-68703206（传真） 五、关于会计、审计两科试卷的重

要提示 为激励和引导考生加强英语的学习，配合行业的国际

化战略的落实，从技术层面加快行业国际化的步伐，经财政

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审核同意，今年在会计、审计两科

中增加了英文附加题。该英文附加题的满分为10分，考生可

以选择作答，得分将计入个人总成绩。这两科考试的合格成

绩分数线仍为60分，即不选做该英文附加题或答题未得分的

，仍按60分标准衡量其成绩是否合格。 本次考试的英文附加

题要求用英语解答，但两科考试的总体时间不变，考生可根

据本人英语水平选择作答。请各地方考办在培训监考人员时

一并告知。 六、英语测试相关组织管理工作，均比照全国统

一考试有关规定办理。 七、各地方考办自接到本通知日起，

每天需有专人查看考试专用邮箱，以便及时掌握全国考办发

布的有关信息。 附件： 1．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

员考场须知 2．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有效答题卡、答题

卷及相关资料报送单（三联）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1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场须知 （由监考人员

向考生宣读） 一、应考人员应在每科考试开始前20分钟，凭

准考证和身份证件进入考场，在《考场情况记录卡》“考生

签字”栏内签字，并对号入座。 二、在每科考试开始30分钟

后应考人员不得进入考场考试。考试开始60分钟后到考试结

束前15分钟，应考人员可以告知监考人员交卷退出考场，但

必须在《考场情况记录卡》指定位置填写交卷时间并签字确



认。考试结束前的15分钟内，应考人员不得交卷退场，应待

考试结束时间到时由监考人员当众清点回收试卷后方可退场

。 三、应考人员只准携带2B铅笔、蓝色或黑色钢笔和圆珠笔

、橡皮、直尺、计算器进入考场。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笔记

、带有文字的纸张、涂改带、涂改液、具备文字储存和音响

功能的计算器、商务通、电子笔和手机等各类通讯工具进入

考场座位。 四、应考人员按规定在答题卡和答题卷指定位置

用正楷正确填写（涂）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件号，并从

答题卷首页取下第5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内。漏

贴（涂）、错填（涂）造成成绩无法确认的，责任自负。 五

、应考人员应认真阅读答题要求，并按各试题要求将答题结

果填写（涂）在答题卡、答题卷指定位置内。答题结果填写

（涂）在试题卷、草稿纸或未填写（涂）在指定答题位置上

无效。 考生在解答试题时，答题卡的填写（涂）要按答题卡

上的要求填写（涂），填写处用钢笔或圆珠笔，涂点处用2B

铅笔；答题卷的填写及解答要用钢笔或圆珠笔，用铅笔解答

的为无效答题卷。 六、应考人员在考试中，应当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保持考场肃静，如出现违规行为，将按《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七、考试

结束时间到，应考人员应立即停止答卷，将全部资料整理后

分别翻放在桌面上，等候监考人员当众清点回收。待监考人

员宣布考生退场时，应考人员应立即退出考场，不得将答题

卡、答题卷、试题卷及草稿纸带出考场。 八、应考人员临场

生病或遇其他必须临时到考场外处理的事项，需经监考人员

批准，由流动监考员陪同处理；不能继续坚持考试的，应停

止考试。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二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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